廉洁承诺书 
为加强商务活动中的廉政建设，防止发生各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违纪行为、抵制商业贿赂和不正当竞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及国家有关政策，甲乙双方在签署商务合同的同时，郑重承诺以下廉洁责任：
[bookmark: _GoBack]　　１、不以任何理由向对方工作人员提供、赠送或索要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及回扣、好处费、感谢费等。
２、不以任何理由为对方工作人员报销应由对方工作人员个人支付的费用。
３、不接受或暗示为对方工作人员装修住房、婚丧嫁娶、配偶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出国（境）、旅游等提供方便。
　　４、不为对方工作人员提供通信工具、交通工具和高档办公用品等物资。
　　５、不以任何理由为对方工作人员组织有可能影响廉洁、公正的宴请、健身、娱乐活动。
　　６、不许诺事后给予对方工作人员利益。
　　７、不以其他手段为对方工作人员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
　　８、上述条款中所称不正当利益包括但不限于金钱和实物。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授权代表人（签字）：　　　　　　    授权代表人（签字）：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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